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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上海霍普数智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重大合同的 

法律意见书 

金沪法意[2025]第 354 号 

致：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霍普建筑设计

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霍普股份”或“公司”委托，对公司下属子公司上

海霍普数智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霍普数智”）作为甲方（买方）与南京

四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四象”）作为乙方（卖方）就敦煌国昇南

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事项签署的买方合同编号

PKGF2025102901 的《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

统采购合同》之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

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

就霍普数智本次签署重大合同的相关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霍普数智本次签署重大合

同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相关的核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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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

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重大合同等本所认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

诺其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

隐瞒、虚假和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

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霍普数智本次签署重大合同所涉及的真实性、合

法性和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不代表本所律师对合同相关方

完全履行合同的确认或担保。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作为出具法律意见书

的依据。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霍普数智本次签署重大合同的必备信息

披露文件，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的基

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

统采购合同》构成重大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的规定，霍普数智与南京四象签署的

《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合同》构成重

大合同。 

二、合同相对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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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霍普数智本次签署《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

项目储能系统采购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南京四象。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南京四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四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西门子路 39 号新联科技园 2 号楼 2-303 室

（江宁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王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6MA1MRWY693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池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分布式交流充

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集成电路设计；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

经营）；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

池零配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储能技术服务；充电桩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16-08-18 

营业期限 2016-08-18 至 无固定期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四象是依据中国法

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上述基本情况真实。 

三、合同相对方具备签署合同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四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签署《敦煌国昇

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合同》的主体资格。 

四、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一）合同的签署 

经核查，《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

合同》由霍普数智和南京四象合法签署，签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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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合同》对

合同文件、双方职责、供货范围、技术性能、合同价款、付款方式、履约保证金、

设备包装、设备运输、设备交货、交货期限、设备验收、质量保证、环境与安全

保证、售后服务、违约责任、争议处理、附则及合同附件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

储能系统采购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霍普数智和南京四象具备签署《敦煌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合同》的主体资格，该《敦煌

国昇南都 200MW/800MWh 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储能系统采购合同》签署真实，内

容合法、有效。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不代表本所或签字律师对交易各方后续完

全履行该合同的确认或担保。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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